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司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
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报名截止日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
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809687999 李女士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10月13日11时在本行拍卖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标的名称

平罗县城人民东路南侧营业
房（1-6层）

平罗县鼓楼北街西侧百货公
司大楼220号221号等2户

银川市兴庆区金马华庭C座1
号

银川市兴庆区景墨家园164
号楼11号

面积（平方米）

1391.44

105.5

361.48

202.67

参考价（元）

3290900

266960

1544710

1066570

序号

5

6

7

8

标的名称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
街金茂花园5号楼A
单元1102号办公

银川市金凤区新新家
园28-17号

大武口区鸣沙路79
幢C区601号

平罗县环卫路东侧86号

面积(平方米)

363.39

390.79

422.42

76.96

参考价(元)

1361000

3635290

701950

104330

受委托，我行将在中拍平台采用网
络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依法进行公
开拍卖，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标的一：2023年 10月 11日 15时公

开拍卖 4辆公务用车，品牌包括日产、
金杯等，保证金1万元/辆。

标的二：2023年 10月 11日 16时公
开拍卖 5辆报废公务用车，整体参考价
0.4万元，保证金3万元。

二、竞买注意事项：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由本公司统一

组织现场勘察标的，有意竞买者请在拍
卖会前将竞买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
【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
号：50085348008000004，开户行:平罗

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拍卖车辆不含车辆号牌，车辆均以

实际现状拍卖，拍卖人所提供的资料仅
供参考。标的二竞买人须是持有有效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资质的法人企业。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于 3日内交清车
辆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并做出书面承
诺，全部车辆拆解报废并凭报废汽车拆
解证明和车籍车管所注销手续后退还
履约保证金。

报名地址：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延和华
府6号营业房

联 系 电 话 ：
0951-5986008 滕经
理 15809522226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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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4民初10105号

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永佳国美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
宁夏康顺豪运电器维修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10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宁夏永佳国美商贸有限公司信誉保证金 50000
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永佳国美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105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650元，由被告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
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468号

艾鹏、宁夏世纪中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张建平与被告艾鹏、宁夏世纪中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64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艾鹏、宁
夏世纪中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张建平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支付利息 4940元，并按照年
利率 3.65%支付自 2023年 3月 10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案件受理费 2402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艾鹏、宁夏
世纪中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478号

艾鹏、宁夏世纪中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张兴林与被告艾鹏、宁夏世纪中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64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艾鹏、宁夏世纪中骏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兴林偿还
借款本金 100000元、支付利息 4940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支付
自 2023年 3月 10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案件受
理费240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艾鹏、宁夏世纪中骏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8983号

王奇龙、朱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支行与被告王奇龙、朱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898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解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支行与被告王奇龙、朱惠签订的编
号为2014年西住字0375号《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二、被告王奇龙、朱惠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支行借款本金115598.34元、利
息罚息6550.18元，并按照《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上述借款本
金自2023年8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三、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市金凤支行有权就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蓝山帝景·花间墅 27号楼 212室房屋
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825号

吉翔：

原告宁夏澜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吉翔返还134910元货
款，支付资金占用利息933.69元（利息以134910元为基数以LPR为标准自2023年3月9日暂计
算至2023年7月16日，并实际主张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对
上述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2023）宁0104民初1182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高虎：

原告雷相军与被告高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1965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高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雷相军借款 29000元及利息（以借
款本金29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4.6%标准计算自2015
年4月1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25元，公
告费 300元，均由被告高虎负担。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大新法庭 2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932号

李惠萍：

本院受理原告贺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93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李惠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贺智借款本金
30000元，支付利息25930元（截止2023年3月16日），并以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即年利率 15.4%标准支付借款 30000
元自2023年3月1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050号

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

原告罗东宁与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长枫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5050号民事
判决，判决：一、被告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
照每年 9000 元的标准支付原告罗东宁位于胡商国际商贸城二期 8 号楼
1513室自 2014年 8月 1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二、
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的第一项给付义务向原告罗东宁承
担连带责任。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505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
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学祥：

本院受理的原告鲍学银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99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被告张学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鲍学银借款
40000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7300元，公告费 300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269号

王力：

本院受理原告王仲华与你、王锐继承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全部
房产由原告王仲华继承；2.房产地址及面积：银川市兴庆区北安巷游乐小区17号
楼2单元601室，面积71平方米；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少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424号

王力：

本院受理原告王仲华与你、王锐赡养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
令被告承担赡养义务，支付赡养费从2002年起每月1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少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677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朱银娥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867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原告朱银娥退还租赁保证金25000元。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300元，
由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公告
我公司于 2021年 4月 5日向固原市原州区住房

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出具委托樊永刚办理原州区2020
年彭堡曹洼村美丽村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曹洼项
目”）工程款事宜的《授权委托书》，于 2021年 5月 10
日向固原市原州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出具委托
樊永刚办理原州区2020年开城黑刺沟环境整治项目
（以下简称“黑刺沟项目”）工程款事宜的《授权委托
书》，但我公司就曹洼项目对樊永刚的授权已于2021
年 4月 9日终止；黑刺沟项目对樊永刚的授权已于
2021年 5月 14日终止。若樊永刚就曹洼项目、黑刺
沟项目以我公司名义从事的任何行为均与我公司无
关，对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宁夏永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7日

仲裁公告
银川中轴小镇德沃轴承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曹军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3】1247号），已于2023年9月8日依法作
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3】1247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四楼404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
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2年10月正式解除；二、于本裁决书发生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玖万柒仟玖佰肆拾壹元陆角捌分（97941.68）；三、于本裁决书
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贰万肆仟肆佰壹拾壹元叁角陆分（24411.36）（月
平均工资8137.12元×3个月）；四、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2021年
1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因该期间社会保险属于核定未缴纳状态，故所有的费用及产生的滞纳
金均由被申请人承担，具体金额以社保经办机构核算为准；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
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
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添诚贴身管家服务有限公司、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婷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3】715号），已
于2023年8月10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银金劳人仲字【2023】715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4办公室，电话：8307485）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
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一
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柒仟壹佰贰拾陆元肆角叁分（7126.43元）（申请人月工
资3500元/月×2个月+3500元/月+21.75天×7天-已发放1000元）；二、自本裁决
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一为申请人缴纳2022年7月至8月
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应缴费用，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
一承担，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
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
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道路封闭施工公告
因实施2023年新增供热一级管网施工项目，为确保施工质量与

安全，现将施工路段实行封闭施工，现公告如下：
一、封闭施工范围：云都荟云启供热支线-丰庆路至中兴路沿建

设街由北向南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
天悦湾支线-沿朔方北街科丰种子公司至临湖路段，朔方街至

天悦湾南门口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
美茵湖城、逸泉院支线-由汇源街与安兴路交叉口沿安兴路南

侧向西至恒安北街，应急局储备库门口向南174米路段，实行半封闭
施工。二、封闭施工时间：2023年9月26日至2023年11月15日（如
该时间段内工程未完工，则封闭时间顺延至该工程完工之日）。三、
在封闭施工期间为保证安全，望行人与车辆改道出行。

在此，对施工期间给沿线群众和车辆出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敬请谅解与支持。

宁夏昊阳热力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7日

注销公告
宁夏晟源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52640000MJX1693233），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
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宁夏晟源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

2023年9月27日

劳动仲裁公告
海南汇盛投资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委受理白嘉伟、于才、赵杰、郑爽、李强、王丹
丹诉你单位永劳人仲字〔2023〕第 267号、第 268号、
第286号、第287号、第288号、第289号劳动仲裁案，
因你单位法定注册地址已无人办公，现依法向你单
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上述仲裁案件本委分别定于
2023年 10月 31日上午 9时、10时、下午 14时 30分、
15时30分、16时30分、17时30分在永宁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4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的 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话：
0951-8778023。特此公告。

永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7日

公告
宁夏仁久旺金属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杨勇与你单位支付工伤争议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提交相关答辩材料。本案定于 2023年 11月 16
日 08时 30分开庭，开庭地点位于吴忠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二楼。

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仲裁公告
宁夏合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许红红诉你单位永劳人仲字
〔2023〕第 251号劳动仲裁案，因你单位法定
注册地址已无人办公，现依法向你单位及其
法定代表人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3
年11月2日上午9时在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4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
达。联系电话：0951-8778023。特此公告。

永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5日

劳动仲裁公告
宁夏金睿智华科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玉鹏诉你单位永劳人仲字
【2023】第258号劳动仲裁案，因你单位法定注
册地址已无人办公，现依法向你单位及其法
定代表人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11月
1日上午 9时在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4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
限为闭庭后的 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达。联
系电话：0951-8778023。特此公告。

永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9月25日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

（永人社监理字〔2023〕第40号）
宁夏鑫亚通建筑安装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亚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28594D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东方国际

公寓B座23-B06室
你单位存在拖欠张亚东、吴长荣等30名工人工资共计318266元

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年9月20日向你单位下发《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永人社监理告字〔2023〕第40号），因无法联系
到你公司及本人，现采取公告方式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张亚东、吴长荣等 30名工人工资共计
318266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陈述和申辩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向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电话：0951-8019672

关于石嘴山沙湖机场
有限公司减资的公告

根据石嘴山市人民政府 2023年第 52次
常务会议精神、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注销石嘴山沙湖机场
公司的批复文件精神，童龙公司减资1630万
元退出石嘴山沙湖机场有限公司，沙湖机场
公司成为善道集团全资子公司。

石嘴山沙湖机场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7日

田彦海车号：宁AC8300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00559，特此声明。
宁夏宏润物流有限公司车号：宁AJ3797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21919，特此声
明。
青铜峡市全家福汉餐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6403810034144，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馨梅汽车维修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5MA76H68A70）遗失
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夏贝佳尔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NR717W）遗失法
定代表人（曾天星）章，声明作废。
银川市金凤区百草康灵养生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0MACYAU743Y）遗
失公章一枚（备案号：6401060175391）、财务章一枚（备案号：6401060175392），特
此声明。
王 春（身 份 证 号 ：61272619760325152X）遗 失 就 业 创 业 证 ，证 号 ：
6401220020102134，特此声明。
陈忠兴（身份证号：640103194401022131）于 2023年 9月 15日将西夏区兴泾镇泾
华园B区16－3－102室分房凭证（733号）遗失，特此声明。
赵学红（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7501052727）陈亮（父亲，身份证号码：
64022119750301277X）遗失陈嘉欣（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640039679，出生
时间：2005年5月7日16时10分，特此声明。
丁淑芹（母亲，身份证号码：150303197302131525）丁少伟（父亲，身份证号码：
150303196601071513）遗失丁璐（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640042371，出生时
间：2005年11月12日15时25分，特此声明。
孟荣（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8508155424）陈建平（父亲，身份证号码：
640221197908260018）遗失陈孟（女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640064085，出生时
间：2005年12月21日01时50分，特此声明。
周月萍（母亲，身份证号码：640221198206294824）李兴华（父亲，身份证号码：
64022119790213511X）遗失李洪宇（儿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640100301，出生

时间：2016年3月25日13时08分，特此声明。
宁夏宁铭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CJMDND49）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定代表人章（鲁小宁），特此声明。
宁夏纳川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BYQ8JB26）遗失公章、财务
章，发票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章（王光虎），特此声明。

白伏花 遗失青铜峡市青铜峡镇同进村D—202的《不动产权证》，证号为：宁（2019）青铜峡
市不动产权第0001153号，特此声明。
宁夏新鑫源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MA76D1YR6N）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定代表人章（李桂萍），特此声明。
父 亲 宋 海 涛（ 身 份 证 号 ：640381198404210910）、母 亲 赵 莉（ 身 份 证 号 ：
640381198301010086）遗失宋庆宏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H640070991，出生日期：2008
年1月3日，特此声明。
杨伟遗失银川市梁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中梁印小区 15-702购房款收据，收据号：
LC0001284，金额：154474元，特此声明。
同心县华融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24006803，特此声明。
李春茂（身份证号：642123195712260913）遗失宁EN850挂的营运证，
道路运输证号：640500039978，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史店乡米湾行政村李湾自然村010号李树彬名下的宁EQ3376.车辆已达到报废
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车牌、登记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兴龙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E8750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02063590，特此声明。
同 心 县 永 仓 综 合 小 卖 部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324MA769MUH44，特此声明。
西吉县鼎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2MA76PHQL54 法定代表人：
王玉梅）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西吉县什字秋菡电信代办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422MA75XFDWXJ 法定代表人：
马银花）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钰辰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WWPD13）遗失税控盘，

编号：661705144002，特此声明。
佳钰（宁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21MA76GUH45L）遗失乡村规划许可证正本，证号：乡字第
640521202300001，声明作废。
李虎，车号宁AE1556营运证遗失，特此声明。
固原旭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 D97862 车辆营运证，证号：
640400023232，声明作废。
宁夏卓立玻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76NQ5T0Q）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宁夏德菲泓服装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及中国银行
宁夏分行开户许可证，自登报之日起作废，特此声明。
杨巧燕遗失宁夏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末开具的三沙源
6-1-1302购房预付款收据一张，金额：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声明
作废。
武健、王璟遗失坐落惠农区河滨街兴旺巷8幢2单元8号房产证，产权
证号：宁（2020）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H0000936号，声明作废。
刘彬、孟云燕遗失坐落惠农区河滨街荷叶巷10幢1单元3号房产证，产
权证号：宁（2020）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H0000306号，声明作废。
勉岩遗失坐落在贺兰县朔方北街朔方新村 66号房的土地证，土地证
号：贺国用（2015）第2071号，特此声明。
勉岩遗失坐落在贺兰县朔方北街朔方新村 66号房的房产证，产权证
号：20147909，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惠农区建盛机械设备维修服务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205MA7718RD1C）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马耀兵（身份证号：642103196303233219）遗失灵武市郝家桥镇十里墩
村5队土地经营权证，权证流水号：宁（2016）灵武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第005955号，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23）宁0104民初13009号

李成玉：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牡丹与被告李成玉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原、被告同居期间生育的女儿李亚茹
（出生日期2011年11月16日）由原告抚养，被告按照500元/月标
准支付自2016年1月至2023年7月抚养费共计45000元，实际付
至李亚茹年满十八周岁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250号

张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大连路支行与被告张杰信用
卡纠纷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6943.67元，利息 9491.59元，费用 129352.12元（利息及费
用暂计算至2014年10月15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
约定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共计145787.38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审
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